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47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榕基软件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2 

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召开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一、关于公司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辞职的事项 

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侯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。侯伟

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职务，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

务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侯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,197,76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3.89%。辞职后侯伟先生仍将按照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

规的有关规定管理其所持公司股份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侯伟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

履行的承诺事项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侯伟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

会之日起生效，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

二、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事项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、董事会审议，同意选举董事靳谊先生为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，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

止。靳谊先生符合公司副董事长的任职条件，能够胜任相应职位的职责要求。 

靳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。 

三、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事项 

经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，董事会同意聘任副总裁尚大斌先生为公司

常务副总裁，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尚大斌先生符

合公司常务副总裁的任职条件，能够胜任相应职位的职责要求。 



 

    尚大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。 

本次变更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董事

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一如既往勤勉尽责、恪尽职守，为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、稳定、健康 

发展做出贡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

1、靳谊先生个人简历 

靳谊先生：1975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大专学历，系统高级架构师，毕业于武汉理

工大学。1998 年加入公司，先后担任工程师、项目经理、资深工程师、副主任工程师、

主任工程师、协同管理事业部经理、榕基信息主管（CIO）、研发总监，具有较强的研发

管理能力与大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分析和整合规划能力，主要负责协同管理业务技术研

发管理、创新业务研发以及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，主持设计研发了“榕基电子

单证系统”、“榕基 I-TASK 任务管理平台”、“中国电子检验检疫 E-CIQ 主干系统及三大

平台等公司战略项目产品，以及能源、质检等行业十多项软件产品，曾获“福州市科学

技术奖三等奖”、“福建省优秀信息主管(CIO)”、“信息化年度贡献人物”，担任中国口岸

协会口岸科技应用分会副会长。现任公司副董事长、副总裁。 

靳谊先生持有公司 0.21%的股份。靳谊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。靳谊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

六条规定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

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

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

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靳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2、尚大斌先生个人简历 

尚大斌先生：1978 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研究生学历，软件工程

硕士专业。2003 年加入公司，具有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，对政务信息化领域有较深刻

的理解及实践经验。先后担任浙江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总经

理；上海榕基负责人；福州榕易付总经理、公司副总裁。担任浙江省青联第十、十一届

青联委员、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理事、浙江省湖北商会副会长、湖北工业大学管

理学院 EMBA 兼职教授；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。 

尚大斌先生通过参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约 0.02%的股份。尚大

斌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

关系。尚大斌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



 

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

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

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尚大斌先生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 

 


